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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 
 

 申 4:32-40 是摩西在申命記第四章的勸勉與警告之結語, 也是整個演

講的最高潮. 正如上次所提及的, 4:1-8 的序言與 4:32-40 的結語是彼此相

反映的: 在一頭 (4:1) 與一尾 (4:30) 給予相同的命令與目的, 並且這二

部份都以修辭問句來做強調 – 4:6-8 的修辭問句強調以色列國的舉世無雙, 

4:32-35 則以修辭問句進一步來肯定以色列的神耶和華之獨一無二 (除祂以

外沒有神), 無與倫比, 這就要求祂立約的百姓遵守祂的律例與誡命. 除此

以外, 申 4:32-40 乃是進一步闡述申 4:31 所說的話, 是完全以神為焦點來

講論關於神的真理, 關於神的屬性, 品格, 行動與作為. 

從整個摩西五經的上下文來了解申命記, 其實也是具有宣教的意義. 

申命記所呈現的是, 神對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之揀選與應許, 乃是一位在

宇宙中擁有絕對主權的神對全世界所定下的旨意與目的 (創 12:3). 所以申

命記乃是要裝備並激發每一代的以色列民為這個目的而活. 他們是有關「這

位獨一無二的神真理的知識」之管家, 因為神向他們啟示祂是耶和華, 向他

們啟示祂是獨一的神, 同時啟示了祂的屬性與品格, 祂救贖的大能, 以及

祂在地上列國中以絕對的權柄掌管歷史. 因此以色列必須持守對這些真理

知識的忠誠, 並持守對這位永活神的愛, 遵守祂所賜的誡命, 因而反映出

神自己公義與憐憫的本性 (彌 6:8). 所以申 4:6-8 指出當以色列民遵守神

在西乃山賜給他們立約的誡命和典章, 他們就成為可以眼見的範例, 來向

列國見證他們所敬拜的神. 以色列的宣教使命不是「去」, 而是「本質」, 也

就是活出他們所是的, 即在列國人眼前活出他們身為耶和華百姓的生活.  

 

I.I.I.I. 獨特歷史事件啟示獨一無二的神 (申 4:32-35) 
1. 第一個修辭問句 (4:32) 

「你詢問在你以前的日子, 自從神創造人在地上以來, 和從天這邊

到天那邊, 曾有像這樣的大事發生或曾聽過這樣的事嗎?」 

2. 第二, 第三個修辭問句其實是第一個修辭問句所說的「這樣的大事」

詳細的分訴 

A. 第二個修辭問句指向西乃山耶和華向以色列民的顯現 (4:33) 

B. 第三個修辭問句指向出埃及的事件 (4:34) 

3. 這些獨特的歷史事件之用意是要向以色列啟示關於神的真理 (4:35) 

  

II.II.II.II. 獨特歷史事件之目的與動機 (申 4:36-38) 
1. 神在西乃山顯現的目的是為要管教/教導/訓練以色列 (4:36) 

2. 出埃及事件的動機 – 「愛」與「揀選」 (4:37-38) 

 

III.III.III.III. 末了的勸勉 (申 4:39-40) 
1. 強調「今天」是關鍵的時刻. 

2. 摩西基於以上獨特歷史事件之啟示, 目的與動機所作的二個勸勉乃

是申命記二個主要的神學信念, 將在申 6:4-5 作出總結 (這是敬虔

猶太人每日背誦的「聽啊 (Shema)」). 

 

IV.IV.IV.IV. 屬靈真理的原則 
1. 關於神的真理知識來自於神以話語和在歷史中的行動, 作為啟示祂

自己. 

2. 耶和華是創造者, 是聖潔可畏的, 但同時也是有恩典的神. 

3. 耶和華是無所不能的神, 祂有能力施行救贖與拯救. 

4. 耶和華管教/訓練/教導祂的百姓. 他們是祂所揀選的/所愛的, 因

此祂拯救他們. 

5. 耶和華是信實的, 照祂賜給以色列先祖的應許領他們進入應許之

地. 

6. 耶和華是宇宙中獨一無二的神, 以色列必須持守這些關於祂的真理, 

並持守對祂的愛, 遵守祂的誡命 (申 6:4-5). 

 

 
討論問題： 

1. 你如何藉神話語的啟示來認識神?  
2. 你如何藉著你在生活中所經歷的神的作為而更真知道祂? 


